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行政许可注销决定书
编号：
              ：
你（单位）于   年  月  日取得的               行政许可（受理编号：      ），具有                  的情形（依法应予注销的具体情形和理由）。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七十条第（  ）项、《市场监督管理行政许可程序暂行规定》第四十八条（或第四十九条）第（  ）项的规定，我局决定注销你（单位）行政许可（证件编号：      ）。
请你（单位）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   日内持行政许可证件到                   办理有关手续。
如不服本决定，你（单位）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60日内向北京市人民政府或者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以在6个月内依法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北京市药品监督管理局
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印 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本文书一式    份，    份送达，一份存档，          。

